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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房房屋共有纠纷如何处理
【案情背景 】

系争房屋是一套老公房，2001 年办
理了房屋产权证（绿色），用的是父亲林
爸爸的工龄，由儿子小林支付房款，所有
权人仅登记了小林一人。由于多种原因，
现在林爸爸与林妈妈要求在房产证上添
加其二人姓名及份额，但小林不同意。后
林爸爸聘请律师协同居委会组织人民调
解，经多次协商，小林签字确认系争房产
是与林爸爸共同购买、共同共有，并同意
在房产证上添加林爸爸与林妈妈的姓名
和产权份额。双方达成协议，并经人民调
解员签字盖章，协议生效。

【案情分析 】

处理房产纠纷首先要明确系争房产
的产权性质，是公房还是私房？私房按照
《城市房地产管理办法》处理即可，相对
简单。而公房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
较复杂。

【小知识 】

一 、什么是 “九四方案 ”、“九五方案 ”？
1、“九四方案”：是上海在特殊历史

时期下所制定的房产政策。指 1994 年 5
月 1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了市房改
办、市房管局制定的 《关于出售公有住
房的暂行办法》，相关问题的系列解答意
见等文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 “九四方
案”。
“九四方案”购买的公房有很大的特

殊性：符合购买公房条件的人中只能有一
人的名字写在房产证上，其他房屋共有人
不能进行登记。

2、“九五方案”：“九四方案”实施不

久，其中的缺陷就产生了纠纷。因此上海
市房屋土地管理局 1995 年发布 “通知”
明确：“职工家庭购房时，可共同协商确
定产权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共有人必须
是前款规定的购房对象。”这实际上是行
政机关在“九五方案”中对“九四方案”
的缺陷进行了修正。

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
印发《处理公有住房出售后纠纷的若干意
见》 规定：“ 按九四方案购买的房屋，产
权证登记为一人的，在诉讼时效内，购房
时的购房人、工龄人、职级人、原公房的同
住人及具有购房资格的出资人主张房屋
产权的，可确认房屋产权共有。 ”

因此，如果是按照“九四方案”购买房
屋的话，无论产权证上是否有同住人的名
字，同住人（或原在公房内有户口的人）都
是共同产权人。若是按照“九五方案”购买
售后公房，那同住人在当初购买该公房时
应有内部协议，内部协议应当写清将来产
权的归属，否则就不能出资购买。

综上所述，“九四方案” 的共有产权
人可以在法定期限内主张共有产权，“九
五方案”的购房者已明确了房屋归属，不
能主张共有产权。

二 、如何认定系争房屋是属于 “九四
方案 ”还是 “九五方案 ”？

1、时间：年、月份是一种办法，但未必
精准。1995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城市
房地产管理办法》，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只
要是 1995 年 1 月 1 日之后办理产权登记
的都属于“九五方案”了呢？不是！实践中
出现过 1995 年 7 月份办理的产权证仍然
适用“九四方案”，谨慎起见，应通过房产
证和房屋所属物业公司调取的相关档案，
综合认定看房屋的具体适用方案。

2、房产证颜色：实践中“九四方案”
的房产证为褐色，“九五方案” 的房产证
为绿色，但不绝对，仅做直观参考。

三 、如何让调解协议发挥强制力 ？
1、申请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绝非

民间和解，根据《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
条、三十一条之规定，经人民法院确认的
调解协议，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显然，此时的调解协议俨然

成为了具有强制力的“判决书”，使得当
事人权利和义务受到公权力规制，以及调
解委员会的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的
义务；

2、提起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和
《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
人一方就调解协议的履行、内容发生争议
的，一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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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地点 律所

9月 11 日 下午 14:00-16:30 瞿南居委会 上海中和律师事务所
（周三） （瞿溪路 1072弄 8号甲二楼）

9月 20日 下午 14:00-16:30 铁一居委会 上海言知律师事务所
（周五） （中山南一路 468号甲）

铁二居委会 上海言知律师事务所
（铁道路 776弄 1号 101 室）

益空间 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
（局门路 425号）

9月 25日 下午 14:00-16:30 瞿南居委会 上海中和律师事务所
（周三） （瞿溪路 1072弄 8号甲二楼）

9月 27日 下午 14:00-16:30 铁一居委会 上海言知律师事务所
（周五） （中山南一路 468号甲）

铁二居委会 上海言知律师事务所
（铁道路 776弄 1号 101 室）

益空间 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
（局门路 425号）


